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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 

會議地點：野聲樓 3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王教務長英洲                                           紀錄：簡毓君  

出席人員：林委員文瑛、陳委員方中、邱委員建碩、陳委員立樵、馮委員冠超、方委員彩欣(孫

樹文代)、吳委員佩縈、洪委員雅慧、何委員旭初、陳委員順孝、曾委員慶裕(蔡明

志代)、蔡委員明志、楊委員志顯、林委員瑜雯、施委員以諾、林委員昭成、許委

員見章、李委員慧玲、余委員金郎(請假)、劉委員紀雯、張委員孟仁、沈委員中

衡、鄧委員之卿、柯委員文華、駱委員菲莉(柯文華代)、何委員兆華、尤委員政平、

張委員省卿(請假)、郭委員土木、鍾委員芳樺、邱晨委員、彭委員正浩、林委員

克釗、謝委員宏仁、許委員培基、黃委員孝雲、李智委員(請假)、黃委員孟蘭、

司馬委員忠(請假)、林委員麗娟、謝委員宗恒、陳委員冠至、學生代表社會三黃

亭偉同學(黃柏翰代)、電機四閔遠哲同學、資管四吳冠宏同學(缺席) 

列席人員：蔡副教務長麗茹、教務處胡宗娟組員(請假)、課務組組長彭至輝、註冊組組長紀

鷹如、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程嘉玲組員 

 

壹、 主席致詞： 

首先歡迎我們的校外委員佛光大學教務長林文瑛教授今天帶領團隊來本校參訪，二校互

相交流與學習多項教務政策、教學相關事宜，也非常感謝林教授的與會指導。  

另外有二件事情跟各位報告也希望大家給予支持: 

一、教務處與推廣教育中心合開大一新生暑期先修課程： 

  1.提供甄選入學之大一新生可先利用暑假期間，修讀大學基礎、通識涵養或外語領域

等課程，對於未來生涯規劃能有初步認知，做好大學紮根準備，提前完成學分，降

低學期間學習負擔，未來有更充裕的機會規劃出屬於自己的跨領域學習。 

  2.大一新生暑期先修課程分為實體及線上二種，其中，修讀線上課程者有提供獎助金

申請制度，學生如果開學後有順利入學並抵免完成者將發放學習獎勵金。 

二、重新檢視因學業成績不及格的退學制度，廢除大學部學生連續二一制： 

     目前已有多所學校廢除學業退學制度，其實「6年修業年限」已經有相當程度能約

束學生投入於課業，也就是一種退學制度，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廢除連續二一制，交

由修業年限來約束學生的學習，請大家思考並在凝聚共識後提交教務會議決定。 

 

貳、 提案討論： 

主席：因為本人今天要代表校長出席下午 3點的大考中心常務委員改選會議，待會兒

在本會議告一段落後將委請副教務長代理我繼續主持會議。 

      在進入議案前先徵求各位委員同意我將提案九移至第一案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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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案單位：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分學程 

    案    由：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分學程組織更動事宜，請審議。 

    說    明： 

（一）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分學程（古中學程）原屬外語學院，自 109 學年度起外

語學院與古中學程多次討論，希望此學程之組織（包含經費、行政、空間與教學

開課等事宜）能重新定位，並於 109 學年度結束前，尋找新的隸屬單位。 

（二） 在尚未尋得未來接管之學院之前，目前暫時託管於天主教學術研究院華裔學志漢

學研究中心，由該中心承辦及協調相關合作系所進行開課行政事宜。 

（三） 未來尋得接管學院時，由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將學程移交予後續納編單位，以

利學程後續之發展。 

（四）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分學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如附件八。 

業務單位意見： 

    註冊組：依據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第二條：各學院(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進修部)得

共同設置或單獨設置跨領域學分學程，共同設置之學程應共推一學院(含全人教

育課程中心、進修部)為設置單位。天主教學術研究院非學院單位，不符合設置

單位規定。 

    課務組： 

（一） 依據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設置學分學程，應由設置學分學程之各學院課

程委員會，制定學分學程規則，提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學分學程規則應明訂學分學程名稱、設置宗旨、課程規劃、應修學分數

及修讀相關規定。 

（二） 天主教學術研究院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非屬教學單位，未設課程委員會，無法

完成課程審議程序，不符合相關規範；為符合法制面及避免衍生廣義上教學品質之

爭議，建請本案不宜通過。 

 

    決  議：本案再議，交由教務長後續協調古中學程隸屬於符合法制面的學院。 

 

 

一、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本校 110 學年度增設及調整系、所、學位學程之必（選）修科目表，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校申請 110 學年度增設系、所、學位學程案，奉教育部 109 年 8 月 24 日臺教高

（四）字第 1090120308 號函核定通過新設「人工智慧與資訊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其新生適用之必（選）修科目表，詳如附件一-1。 

（二） 本校碩、博士班 110 學年度調整課程分組之必修科目異動案: 

心理學系博士班原有二招生分組: 「工商心理與生涯諮詢組」及「社會文化與諮

商心理學組」，自 110 學年度起調整為不分組招生，其必修科目異動申請表、必修

科目表，詳如附件一-2。 

（三） 本案業經各該學系(學位學程)系級課程委員會及所屬學院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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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後，自 110 學年

度入學生起實施。 

業務單位意見：增設及調整系、所、學位學程之必（選）修科目表符合本校《必修科目

訂定及異動辦法》所規範之課程結構以及相關會議之決議，建請照案通

過。 

決    議：照案通過。 

 

二、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本校碩、博士班 111 學年度調整課程分組之必修科目異動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必修科目訂定及異動辦法》第四條：「各種必修科目之訂定及異動，應

於每學年度受理課程異動截止日前…，自次學年入學新生開始實施。」惟部分碩、

博士班因應招生簡章、甄試入學等時程訂定之實際需求，故提前於本次會議提案

審議。 

（二） 碩、博士班 111 學年度調整課程分組之必修科目異動案，共計 4 案，其必修科目異

動申請表、必修科目表，詳如附件二-1~4。 

（三）  

項

次 

學

院 
學系班別 說     明 

適用之

入學生

學年度 

附件 

1 
教

育 

教育領導

與發展研

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原有二招生

分組:「一般教育組織組」及「幼兒教育組織組」。 

1.自 111 學年度起調整為不分組招生，原二招生分

組之必修科目表相應取消。 

2.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總畢業學

分數為 36 學分(論文 6 學分+必修 14 學分+選修 16

學分)。 

111 附件二-1 

2 醫 

公共衛生

學系碩士

班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原有三招生分組：「環境與職

業衛生組」、「健康促進與管理組」、「醫療機構管理

組」。 

1.自 111 學年度起調整為不分組招生，原三招生分

組之必修科目表相應取消。 

2.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總畢業學分數為 33 學分 

(論文 0 學分+必修 11 學分+選修 22 學分) 。 

111 附件二-2 

3 
理

工 

數學系碩

士班 

數學系碩士班原有二招生分組: 「資訊數學組」及

「應用數學組」。 

1.自 111 學年度起調整為不分組招生，原二招生分

組之必修科目表相應取消。 

111 附件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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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學系碩士班:總畢業學分數為 30學分(論文 6學

分+必修 4 學分+選修 20 學分)。 

4 

 

理

工 

物理學系

碩士班 

物理學系碩士班原有二招生分組: 「光電組」及「物

理組」。 

1.自 111 學年度起調整為不分組招生，原二招生分

組之必修科目表相應取消。 

2.物理系碩士班：總畢業學分數為 30 學分(論文 6

學分+必修 16 學分+選修 8 學分)。 

111 附件二-4 

 

（四） 本案業經各該學系系級課程委員會及所屬學院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後，自 111 學年

度入學生起實施。 

    業務單位意見：建請照案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三、提案單位：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案    由：110 學年度全人教育課程領域必修科目異動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必修科目訂定及異動辦法》辦理。 

（二） 全人教育各課程領域異動說明如下： 

項

次 
課程類別 異動課程 附件 

1 
全人教育核心課程- 

人生哲學(LT○○) 

新增： 

「人生哲學-網」(遠距教學課程)。 

110 學年度起學生可選擇修讀「人生哲學」

或「人生哲學-網」，學分採計上、下學期共

4 學分。 

附件三-1 

2 
全人教育核心課程- 

體育/大二體育(ATP2) 

新增： 

日間部及進修部各新增「爵士舞」、「現代

舞」、「基礎滑雪」、「TRX 懸吊訓練」、「基

礎壺鈴訓練」5 門課。 

附件三-2 

3 
全人教育通識涵養課程- 

人文與藝術課程領域(PT) 

新增： 

日間部新增「生活色彩學」、「天主教聖樂入

門賞析」2 門課。 

進修部新增「哲學概論-網」1 門課。 

停開: 

日間部停開「悠遊世界博物館」、「經營博物

館教育實務」2 門課。 

附件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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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人教育通識涵養課程- 

社會科學課程領域(ST) 

新增： 

日間部新增「人類學-英」、「民主與社會」2

門課。 

附件三-4 

5 

全人教育通識涵養課程- 

自然與科技課程領域

(NT) 

新增： 

日間部新增「智慧物聯網概論-網」1 門課 

停開:  

日間部及進修部各停開「生命科學概論」一

門課。 

附件三-5 

 

（三） 全人教育課程領域必修科目異動表及必修科目表詳如附件三-1~5。 

（四） 本案業經 110.3.3.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後，自 110 學年

度起實施。 

業務單位意見：建請照案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四、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各學制之必修科目(含輔系)異動追溯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108~109 學年度申請輔系學生適用之異動追溯案計 2 案。 

（二） 107~109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之必修科目異動追溯案計有 1 案： 

項

次 

學

院 
學系 異動課程 說明 

追溯適用之 

學年度 

1 
社

會 

宗教學系 

(輔系) 
詳附件四-1 

1.輔系採隨班附讀,未單獨開班。 

2.因107-109學年度必修課程異動，輔系科

目表應相應修正。 

追溯 108、109

學年度申請輔

系 之學生適

用。 

2 

進

修

部 

英國語文

學系進修

學士班 

(輔系) 

詳附件四-2 

1.輔系採隨班附讀,未單獨開班。 

2.因 108 學年度必修課程異動，必修學分

由 72 學分異動為 64 學分，輔系必修科目

因而異動，由 38 學分調整為 26 學分並追

溯自 108 學年度申請學生適用。 

追溯自 108 學

年度起申請輔

系 之學生適

用。 

3 
社

會 

天主教研

修學士學

位學程 

代替： 

三年級「新約詮釋(含福

音與書信)」(0，3)學期

課，改由「新約詮釋」

(0，3)學期課替代 

詳附件四-3 

1.107~108學年度入學生開課科目名稱本

應為「新約詮釋(含福音與書信)」，誤開為

「新約詮釋」(因實際開課時，以既有科目

名稱「新約詮釋」開課，二者授課內容完

全相同，變更名稱與追認並不影響學生權

益。) 

2.承上說明，已開課程如未同意追溯，將

追 溯並適用

107~109 學年

度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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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歷年開課及學生選課須全面修正問

題，且「新約詮釋」科目名稱實際上已能

符合系上課程需求，爰申請追認。又，109

學年度入學生雖尚未開設本課程，列為追

認案,一併修正。 

（三） 各學系提報追溯之必修科目異動表(含輔系)及必修科目表(含輔系)，詳如附件四

-1~3。 

（四） 本案業經各該學系系級課程委員會及所屬學院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進修

部議案另經進修部部主任簽署同意。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後，追溯自各

適用之學年度實施。 

業務單位意見： 

（一） 依據本校《必修科目訂定及異動辦法》第四條：「各種必修科目之訂定及異動，應

於每年……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次學年入學新生開始實施」。各開課單位必修科

目異動非自 110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實施者，與辦法不符。 

（二） 案內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之必修科目異動追溯案，係為已開課之開課名稱申請

追認。建請該學位學程爾後應確實依據必修科目表開課，避免此類情形發生。 

（三） 其餘二追溯案為隨班附讀之輔系課程，因必修科目異動須相應修正輔系課程規劃，

不影響學生輔系學分及資格之取得，故建請特案通過。 

（四） 各學系應妥善規劃課程，避免必修科目異動追溯之情形，並確實執行選課輔導機

制，以免衍生學生爭議。 

決    議：照案通過。 

 

五、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各學制 110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之必修科目異動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提報自 110 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之必修科目異動案，其必

修科目異動申請表、必修科目表，詳如附件五-1~28，共計 28 案。 

學院 提案系所單位 

文學院 1.哲學系碩士班、博士班  

教育學院 2.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含輔系) 

傳播學院 

3.新聞傳播學系 

4.廣告傳播學系 

5.影像傳播學系(含輔系) 

藝術學院 
6.音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7.應用美術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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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8.護理學系碩士班 

理工學院 

9.數學系 

10.物理學系 

11.資訊工程學系 

12.生命科學系 

外語學院 

13.法國語文學系(含輔系) 

14.跨文化研究所語言學碩士班 

15.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民生學院 

16.餐旅管理學系(輔系) 

17.兒童與家庭學系 

18.營養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管理學院 

19.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20.商學研究所博士班 

21.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社會科學院 

22 心理學系碩士班 

23.宗教學系(含輔系) 

24.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含輔系) 

進修部 

25.餐旅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26.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27.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28.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輔系) 

（二） 本案業經各該學系系級課程委員會及所屬學院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進修部議

案另經進修部部主任簽署同意。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業務單位意見：各系、所（學位學程）必修科目異動符合本校《必修科目訂定及異動辦

法》所規範之課程結構以及相關會議之決議，建請照案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六、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本校學分學程暨微學程之課程異動及學程規則修訂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學程設置辦法》辦理。 

（二） 辦理課程異動及學程規則修訂案者，其學分學程課程異動申請表、科目表、學程規

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條文，詳如附件六-1~15：計有 15 案。  

項

次 

學

院 

類

別 
名稱 

課程異動 

簡要說明 

學程規則修訂 

簡要說明 

註冊組意見 

(學程規則條文) 

1 文 

學

學

分

應用史學

學分學程 

新增 2門選修課

程，自 109學年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20學分

調降為 16學分。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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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學

程 

K320 度起實施。 

課程異動申請表

及課程科目表詳

見附件六-1-1。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及 110學年度起申請者適

用之課程科目表詳見附件六

-1-2。 

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2 

醫 

學

院 

學

分

學

程 

老人學學

分學程 

更名為 

高齡照護

學分學程 

未異動課程。 異動學分學程名稱: 由「老人

學學分學程」異動名稱為「高

齡照護學分學程」。 

詳見附件六-2。 

提案單位:高齡照顧資源中

心 

更名說明:「老人」一詞有歧

視意涵，且學程之課程涵蓋健

康高齡者與亞健康者之健康

促進課程及失能、失智者照護

課程，故申請修訂學程名稱，

將「老人學學分學程」更名為

「高齡照護學分學程」英文為

Program on Geriatric care。 

本案通過後受理 110

學年度修讀申請。 

3 傳

播 

學

院 

微

學

程 

全英語全

球傳播微

學程 

新增 3門課程。

課程異動申請表

及課程科目表詳

見附件六-3。 

未修訂規則。 無 

4 

教

育 

學

院 

微

學

程 

資料科學

與應用微

學程 

K570 

停開 1門、新增 1

門選修課程，自

110學年度起實

施。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12學分

調降為 8學分。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課程異動申請表及 110

學年度起申請者適用之課程

科目表詳見附件六-4。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5 

理

工 

學

院 

學

分

學

程 

醫學工程

學分學程 

K300 

新增 2門課程，

自 109學年度起

實施。 

課程異動申請表

及課程科目表詳

見附件六-5-1。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21學分

調降為 15學分。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及 110學年度起申請者適

用之課程科目表詳見附件六

-5-2。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6 理

工 

學

院 

學

分

學

程 

科技創新

創業學分

學程 

K440 

未異動課程。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24學分

調降為 15學分。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及 110學年度起申請者適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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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課程科目表詳見附件六

-6。 

學年度實施。 

7 

外

語 

學

院 

學

分

學

程 

國際文創

與商務溝

通學分學

程 

K530 

異動多門課程，

自 110學年度起

實施。 

增列必選修學分及說明本學

分學程為碩士級別。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課程異動申請表及 110

學年度起申請者適用之課程

科目表詳見附件六-7。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8 

民

生 

學

院 

微

學

程 

民生創新

創業微學

程 

未異動課程。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15學分

調降為 12學分。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及 110學年度起申請者適

用之課程科目表詳見附件六

-8。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9 

織

品 

學

院 

微

學

程 

永續時尚

微學程 

新增 4門課程，

自 110學年度起

實施。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12學分

調降為 9學分。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課程異動申請表及 110

學年度起申請者適用之課程

科目表詳見附件六-9。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10 

管

理 

學

院 

微

學

程 

電商金融

科技微學

程 

K610 

新增 4門課程，

自 109學年度起

實施。 

課程規劃及招生名額異動(未

異動應修學分數)。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課程異動申請表及 109

學年度起申請者適用之課程

科目表詳見附件六-10。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11 

管

理 

學

院 

微

學

程 

智慧營運

管理微學

程 

未異動課程。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14學分

調降為 11學分。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及 110學年度起申請者適

用之課程科目表詳見附件六

-11。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12 

進

修 

部 

微

學

程 

健康產業

學群微學

程 

K630 

調整課程學分數

及學期別修正，

自 109學年度起

實施。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12學分

調降為 8學分。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課程異動申請表及 109

學年度起申請者適用之課程

科目表詳見附件六-12。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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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進

修 

部 

微

學

程 

商務學群

微學程 

K640 

未異動課程。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12學分

調降為 8學分。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及 109學年度起申請者適

用之課程科目表詳見附件六

-13。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14 

進

修 

部 

微

學

程 

文化產業

學群微學

程 

K620 

未異動課程。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12學分

調降為 8學分。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及 109學年度起申請者適

用之課程科目表詳見附件六

-14。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15 

進

修 

部 

微

學

程 

設計學群

微學程 

K650 

新增 2門課程，

自 109學年度起

實施。 

應修學分數下修:由 12學分

調降為 8學分。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

文及 109學年度起申請者適

用之課程科目表詳見附件六

-15。 

1.審查本案符合本

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 

2.本案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實施。 

 

（三） 各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課程異動及學程規則修訂案業經各學院(含進修部)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後，自各適用學 

          年度起實施。 

業務單位意見： 

註冊組: 

（一） 依據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設置學分學程，應由設置學分學程之各學院課

程委員會，制定學分學程規則，提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施

行。 

（二） 審查本案符合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詳見上列表件之註冊組意見欄。 

 

決    議：照案通過。 

 

 

七、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本校 110 學年度新設學分學程暨微學程之課程科目表及學程規則，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學程設置辦法》辦理。 

（二） 110 學年度新設學分學程暨微學程之課程科目表及學程規則，詳如附件七-1~6：共

計 6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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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學

院 

類

別 
名稱 設置宗旨簡要說明 

1 

藝

術 

學 
學

分

學

程 

音樂治療學

分學程 

本學分學程之設置目的為促進跨領域與多元化的學習，欲

培養學生的第二專長，意圖增進學生的專業技能及加強培

育音樂治療領域相關人才。本學分學程主要以具備音樂基

礎能力並有意朝音樂治療相關專業的學生為主，期透過專

業知識及實務技巧應用的學習，激發學生以正確態度投入

音樂治療領域，為社會醫療院所各科貢獻力量。 
院 

2 

外

語 

學

院 

學

分

學

程 

外交事務學

分學程 

(碩士級) 

1. 鼓勵學生發展涉外事務專業知識，培育具備外語能

力、全球視野、獨立思考的人才，更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國

際競爭力與國際行動力。 

2. 結合外語學院與法律學院師資，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

之課程，內容涵蓋外交、法律、政治、歐盟、國際事務等

專業素養課程。 

明訂本學分學程為碩士級。 

3 

管

理 

學

院 

微

學

程 

國際行銷與

數位創新微

學程 

為因應全球化趨勢，結合管理學院與外語學院的師資，設

立「國際行銷與數位創新」微學程，所有課程以全英語授

課，介紹國際行銷與數位創新相關管理理論與實務脈動，

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與管理專業素養，強化學生就業的國

際移動力 (international mobility)。 

4 

管

理 

學

院 

微

學

程 

人工智慧應

用微學程 

全球社會的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的迅速發展，大學教育應

積極建立此領域的教學能量，加強人工智慧跨域人才的必

要專業教育，提升學生的實質學習效益，以跟上 AI時代

來臨畢業生就業實力，因此結合管理學院、外語學院、全

人教育課程中心共 5門課程，形成培育本校學生未來職場

人工智慧相關跨領域專業能力。 

5 

管

理 

學

院 

微

學

程 

智慧零售微

學程 

隨著新興科技發展，零售業之經營管理和發展需結合數位

科技之應用。本微學程預計整合行銷與資訊科技之課程，

並結合業界講師和實習課程，讓學生將理論知識落實於實

務運作。 

6 

管

理 

學

院 

微

學

程 

健康產業經

營微學程 

配合國家發展生技產業政策，結合本校健康醫療特色與管

理學院專業，培養學生對健康產業的認識，增加學生跨領

域交流學習，促進未來投入健康相關產業工作或發展創業

計畫。 

（三） 本案業經各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業務單位意見： 

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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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設置學分學程，應由設置學分學程之各學院

課程委員會，制定學分學程規則，提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施

行。 

（二） 審查本案，除項次 4「人工智慧應用微學程」規則中未敘明設置單位，餘符合本校

《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 

（三） 請項次 3「國際行銷與數位創新微學程」及項次 4「人工智慧應用微學程」提供微

學程之「簡稱(限四字以內，如:****學程)」。 

（四） 本案通過後受理 110學年度修讀申請。 

 

決    議：除「人工智慧應用微學程」依其會前提供之修正後規則通過，餘照案通過。 

 

八、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停辦「健康產業經營學分學程」，請審議。 

    說    明： 

（一） 「健康產業經營學分學程」係 107 學年度成立，結合管理專長與學校醫療健康發

展特色跨領域學分學程，累計有 25 位同學結業獲得學程證書。本學程原 20 學分

規劃的課程設計，本意即為廣納各領域學生認識健康產業之管理發展，並實際累

積實務經驗，選課十分彈性與多元。然本學程係屬學分學程，需按修業規則修滿

20 學分，目前學校引導學生修習 12 學分的微學程作為跨領域學習的主要模式，更

符合同學選修之動機。在能兼顧教學與學習綜效之考量下，將轉設「健康產業經

營微學程」，故擬申請停辦「健康產業經營學分學程」。 

（二） 本案業經 110.3.2.管理學院 109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業務單位意見： 

   註冊組： 

（一） 依據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第十條：學分學程因故停辦時，應於一學年前提具停

辦說明書，經相關層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停止辦理。 

（二） 審查本案符合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 

（三） 本案通過後自 110學年度實施。 

    課務組：提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十、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本校各院、系(學位學程)新訂、修訂自主學習專業課程開課計畫書，共計 4

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自主學習學分實施辦法》辦理。 

（二） 110 學年度新訂自主學習專業課程開課案，共計 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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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學系 

自主學習專

業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附件 

1 西班牙語文學系 志工服務類 「自主學習-服務實習」 2學分 附件九-1 

2 織品服裝學系 專業競賽類 
「自主學習-織品服裝學系專業

競賽」 
1-3學分 

附件九-2 

3 織品服裝學系 專業證照類 
「自主學習-織品服裝學系專業

證照」 
1-3學分 

 

（三） 110 學年度提出修訂自主學習專業課程開課計畫書，共計 1 案。 

項

次 
學系 

自主學習專

業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說明 附件 

1 
西班牙語

文學系 
校外實習類 

「自主學習-產業

實習」 
2學分 

調降產業實習規定

之時數並新增產業

實習申請選項。 

附件九-3 

（四） 本案業經各該學系系級課程委員會及所屬學院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業務單位意見：提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全校各學系(學位學程)新訂、修訂學生選課輔導辦法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十八條「各學系（含所、學位學程）應制訂選課輔

導辦法，經層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交教務會議核備。」。 

（二） 理工學院 110 學年度新設之「人工智慧與資訊安全學士學位學程」，其《學生選課

輔導辦法》，詳如附件十-1。 

（三） 傳播學院「廣告傳播學系」及理工學院「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其

《學生選課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條文，詳如附件十-2~3。 

（四） 本案業經各該學系系級課程委員會及所屬學院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業務單位意見：本案符合「學生選課輔導辦法」之制訂要項。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提案單位：兒童與家庭學系 

  案    由：修訂「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教保專業課程學分表」，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 109.3.6 教育部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10773B 號令修正發布之「國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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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及 109.3.17.臺教師(二)字第 1090039750

號函辦理。 

（二） 修訂之「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教保專業課程學分表」，詳如附件十一。 

（三） 本案業經 110.1.6.兒童與家庭學系 109 學年度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及 110.2.24.

民生學院 109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教

育部審查。 

業務單位意見：提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三、提案單位：數位學習與遠距教學委員會 

案    由：109 學年度暑期遠距教學課程案共計 12 門，請審議。 

說    明： 

（一） 109 學年度暑期遠距教學課程開設 12 門，課程教學計畫詳如附件十二。 

109 學年度暑期開班遠距教學課程一覽表(暑一期) 

項

次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選修別 教學型態 學分數 課程計畫書 

1 
企業管理概論-網 

(新開設) 
企業管理學系 

顏孟賢 

徐浩馨 
必 非同步 3 

109暑一06.企業管
理概論.docx

 

2 
義大利文化概論-網 

(新開設) 
義大利文學系 陳奕廷 必 同步 2 

109暑一07.義大利
文化概論-網.docx

 

3 

義大利與西方文明-

網 

(新開設) 

義大利文學系 陳奕廷 必 同步 2 
109暑一08.義大利
與西方文明-網.docx

 

4 
經濟學(一)-網 

(新開設) 
進修部商管學程 江翠玲 必 非同步 2 

109暑一09.經濟學(
一)-網.docx

 

5 
程式設計概論-網 

(新開設) 
進修部商管學程 劉上嘉 必 非同步 3 

109暑一10.程式設
計概論-網.docx

 

6 
資訊管理-網 

(新開設) 
進修部商管學程 劉上嘉 必 非同步 3 109暑一11.資訊管

理-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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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選修別 教學型態 學分數 課程計畫書 

7 微積分(一)-網 理工學院 嚴健彰 必 非同步 3 
109暑一12.微積分(

一).doc
 

8 電磁學-網 電機工程學系 李永勳 必 同步 3 
109暑一13.電磁學.

doc
 

 

109 學年度暑期開班遠距教學課程一覽表(暑二期) 

項

次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選修別 教學型態 學分數 課程計畫書 

1 企業管理概論-網 企業管理學系 
顏孟賢 

徐皓馨 
必 非同步 3 

109暑二05.企業管
理概論.docx

 

2 義大利與西方文明-網 義大利文學系 陳奕廷 必 同步 2 
109暑二06.義大利
與西方文明-網.docx

 

3 
經濟學(二)-網 

(新開設) 
進修部商管學程 江翠玲 必 非同步 2 

109暑二07.經濟學(
二)-網.docx

 

4 
微積分(二)-網 

(新開課) 
理工學院 楊南屏 必 非同步 3 

109暑二08.微積分(
二).doc

 

 

（二） 本項課程依部頒《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提出教學計畫，須經

所屬開課單位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本案業經 110.3.16.109 學年度第 2 次數位學習與遠距教學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十四、提案單位：數位學習與遠距教學委員會 

案    由：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案共計 15 門，請審議。 

說    明： 

（一）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開設 15 門，課程教學計畫詳如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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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一覽表 

項次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選修別 教學型態 學分數 

1 
英文閱讀(一)：英美大眾

文化-網 

外語學院 

全校進階英語 
李桂芬 選 非同步 2 

2 英文寫作(一)：論說文-網 
外語學院 

全校進階英語 
陳奏賢 選 非同步 2 

3 中英雙向翻譯入門-網 
外語學院 

全校進階英語 
劉子瑄 選 非同步 2 

4 雅思英文-網 
外語學院 

全校進階英語 
林政憲 選 非同步 2 

5 跨文化商務溝通-網 
外語學院 

全校進階英語 

李欣欣 

姚凱元 
選 非同步 2 

6 
英文閱讀(二)：新聞英文

閱讀-網 

外語學院 

全校進階英語 
吳 娟 選 非同步 2 

7 
主題式多益聽力與詞彙-

網 

外語學院 

全校進階英語 
齊國斌 選 非同步 2 

8 
人生哲學-網 

(新開課) 
全人中心 黃鼎元 必 非同步 2 

9 哲學概論-網 全人中心 黃鼎元 通 非同步 2 

10 生死學-網 全人中心 李志成 通 非同步 2 

11 
外國語文(中級英文實用

口說與寫作)-網 
全人中心 姚凱元 必 非同步 2 

12 
外國語文(中級媒體英文)-

網 
全人中心 許書銘 必 非同步 2 

13 人體探索-網 全人中心 

王英洲 

王嘉銓 

王霈 

通 非同步 2 

14 人體探索-網 
全人中心 

進修部 

王英洲 

王嘉銓 

王霈 

通 非同步 2 

15 
App Inventor 2 手機應用程

式開發-網 
全人中心 劉富容 通 非同步 2 

（二） 本項課程依部頒《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提出教學計畫，須經

所屬開課單位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本案業經 110.3.16.109 學年度第 2 次數位學習與遠距教學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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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提案單位：數位學習與遠距教學委員會 

案    由：提請追認 108 學年度暑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108 學年度暑期遠距教學課程追認 7 門，課程教學計畫詳如附件十四。 

108 學年度追認暑期遠距教學課程一覽表 

 

開

課

期

別 

序

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選別 教學型態 

學

分

數 

課程計畫書 

第

一

期 

1 實用金工造形欣賞-網 
藝術與文化創意

學士學位學程 
黃鍾宇 選修 同步 2 05.暑一期課程計畫

書--進文創實用金工與造型欣賞.doc
 

2 樂曲分析-網 音樂學系 陳彥文 必修 非同步 2 23.暑一課程計畫書
-樂曲分析(修).doc

 

第

二

期 

3 原住民宗教概論-網 宗教學系 簡鴻模 必修 同步 2 07.108暑二期_宗
教原住民宗教概論.pdf

 

4 舞蹈-網 
體育學系運動競

技組 
郭銘勻 必修 非同步 2 14.108暑二期_舞

蹈_課程計畫書.doc
 

5 織品科學二-網 織品服裝學系 朱政崑 必修 同步 3 18.108暑二期_織
品科學二-網_課程計畫書.docx

 

6 國際企業管理-網 織品服裝學系 高欣 必修 同步 3 19.108暑二期_國
際企業管理-網_課程計畫書.docx

 

7 樂曲分析-網 音樂學系 陳彥文 必修 非同步 2 22.108暑二期_樂
曲分析-網.docx

 

（二） 本項課程依部頒《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提出教學計畫，須經

所屬開課單位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108 學年度暑期課程依據教務處 109.5.26.輔教二字第 1090050011 號函，因應

COVID-19 疫情防疫與本校暑修推動遠距課程之政策，暑期班開班以遠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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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為符合開課程序，各課程須經所屬之系(所)、院級課程委員會議追認，

以完成行政程序。 

（四） 本追認案業經所屬開課單位之系、院課程委員會及 110.3.16.109 學年度第 2 次

數位學習與遠距教學委員會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本會討論通過後，提交 110 年 4 月 29 日教務會議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參、 散會時間:下午 2 點 30 分。 


